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川建质安发〔2019〕255号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工地 

和道路扬尘管控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现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工地

和道路扬尘管控工作的通知》（建办质〔2019〕23 号）转发你

们，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四

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扬尘防治工作方案》（川建发〔2018〕

8 号）和《四川省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系统治理 2018-2020

年工作方案》（川建发〔2018〕9号）的要求，明确城市扬尘防

治领导小组工作任务和目标，相关部门和直属单位按照职责分



工各司其职，协作配合，共同推进。确定专门工作机构和人员，

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推进城市扬尘防治工作。 

二、强化建筑施工工地扬尘防治管控工作 

1.深入开展“工地蓝天行动”，推行《四川省建设工程扬尘污

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明确建筑施工工地扬尘防治实施

标准和检查标准，严格落实“六必须、六不准”管控措施。落实建

设单位首要责任、施工单位的实施责任和监理单位的监理责任，

对违法违规的工地，依法停工整改。将扬尘管理工作不到位的

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

市场主体“黑名单”。 

2.严格按照《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增工程施工扬

尘污染防治费等安全文明施工费计取标准的通知》（川建造价

发〔2019〕180号）的要求，督促建设单位将扬尘污染防治费列

入工程造价，并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

责任，确保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百”措施落实到位。 

3.各地要积极探索扬尘控制差异化管理制度，并在现有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台帐基础上，并轨建立施工工地扬尘管理清单并

定期进行更新。积极推行扬尘在线监测，加强扬尘污染防治信

息化管控，实现全省建筑施工扬尘在线监测功能完整、数据初

通、运行有效。 



4.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对建筑工地扬尘

防治措施落实的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扬

尘污染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值守，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理能

力。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 25日报送《建筑工地施工扬尘防治

工作统计报表》 

三、加强城市道路扬尘治理工作 

严格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打赢蓝

天保卫战等九个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9〕4 号）的要

求，加大财政投入，科学增配机械化作业设备，合理配备大中

小型机械化清扫车辆，提高机械化作业覆盖面。规范清扫保洁

作业程序，综合使用冲、刷、吸、扫等作业方式提高道路清扫

保洁质量，提升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

改工作。各地要结合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水

平不够、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能力不足”等问题，按照 2019年度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作会议精神，积极研究出台相关细则

办法，制定整改措施，努力解决城市道路扬尘治理中机械化清

扫能力不足问题。综合施策，加强城市道路养护，增大绿化覆

盖率，加强脏车入城和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管理，加大城市道路

扬尘源头减量工作力度。依法行政，建立道路设点检查、联合

夜查等常规检查及应急处置机制，严格渣土、环卫垃圾运输车



辆全密闭管理，严格查处抛洒滴漏、带泥行驶、道路乱开乱挖

以及擅自清运工程渣土等行为。 

 

    附件：1.建筑施工工地扬尘防治工作统计报表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    

       工地和道路扬尘管控工作的通知》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 5月 8 日    


